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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发布《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发布
《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

（海法规字〔２０００〕４４号）

湛江海事局：

《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已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９日经交通部批准，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二０００年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　　　　　　　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湛江管辖海域的安全秩序，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防止船舶污染海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湛江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一切船舶、设施及其所有人、经营人和人员，以及其他与湛江海上安全监督管理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海事局及其下属机构（以下简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是实施本规定的主管机关。

本规定所称的湛江管辖海域，包括湛江港区及港区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

第二章　港区及港区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锚地、禁锚区及禁航区
第四条 湛江港区为下列四联线之范围：

（一）东边线：由硇洲岛东端海头公（２０°５６′００″Ｎ／１１０°３８′００″Ｅ）至１号灯浮（２０°５６′００″Ｎ／１１０°４０′３０″Ｅ）折向北，经２１°０６′００″Ｎ／１１０°４０′３０″Ｅ点折向西至南三岛南端２０°０６′００″Ｎ／１１０°３４′３０″Ｅ点，沿南三岛岸线至南三河口２１°１１′００″Ｎ／１１０°２５′４８″Ｅ点向北岸安铺角２１°１１′２４″Ｎ／１１０°２６′００″Ｅ），经麻斜、莫烟楼、坡头到龙王湾口２１°１７′３６″Ｎ／１１０°２６′１８″Ｅ，龙王湾北岸西南角２１°１８′１８″Ｎ／１１０°２６′００″Ｅ，再沿岸线到新村沙２１°２１′００″Ｎ／１１０°２５′３２″Ｅ点；

（二）西边线：由硇洲岛西南方的南角沙咀（２０°５２′４２″Ｎ／１１０°３３′１８″Ｅ），经硇洲水道２号灯浮（２０°５２′５４″Ｎ／１１０°３１′３４″Ｅ），经２０°５５′３３″Ｎ／１１０°３０′３０″Ｅ点，沿东海岛岸线经崩塘角、堵海大堤向北经调罗、石头角、湛江港二区、四区、一区、长桥码头、海滨宾馆、平乐、霞海、沙湾、过军民大堤沿调顺岛东岸铁路大堤经加隆到北边２１°２１′００″Ｎ纬度线；

（三）北边线：以五里山港的新村沙咀２１°２１′００″为界；

（四）南边线：由硇洲岛西南角的南角沙咀向北沿硇洲岛岸线经淡水、北港、烟楼、斗龙至海头公。

第五条 湛江港区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是指１１２°００′Ｅ经线和２０°１８′３２″Ｎ／１１２°００′向西到中越水域分界线的纬线之间的我国海域（各港口港章水域除外）。

第六条 船舶在港区内锚泊必须在以下锚地范围内：

（一）引航锚地：

１．第一引航锚地：以２０°５８′０３″Ｎ／１１０°３７′１８″Ｅ为中心，半径７４０米的水域，最小水深１２米，泥底，６－７级风时，浪高达３－４米以上，船摇摆剧烈，若引航员不能在此登船时，以及吃水在９米以下的船舶可自航至第二引航锚地等候引航。

２．第二引航锚地：２１°０５′１０″Ｎ／１１０°３０′１２″Ｅ；２１°０５′２７″Ｎ／１１０°３０′１２″Ｅ；２１°０５′２４″Ｎ／１１０°３１′２６″Ｅ；２１°０５′３１″Ｎ／１１０°３１′２６″Ｅ四点连线范围内的水域，最小水深１１米，泥及泥沙底。

（二）检疫锚地：第二引航锚地亦为本港检疫锚地。

（三）港区内大、中型锚地的编号、北纬／东径、旋回半径、最小水深、底质：

１．２１°１１′３６″Ｎ／１１０°２５′１７″Ｅ，半径２７０米，最小水深１３．４米，沙泥底。

２．２１°１１′１７．５″Ｎ／１１０°２５′１４．５″Ｅ，半径２７０米，最小水深１４．８米，沙泥底。

３．２１°１０′３９″Ｎ／１１０°２５′０６．５″Ｅ，半径２５０米，最小水深１２米，泥底。

４．２１°１０′２３″Ｎ／１１０°２４′５９″Ｅ，半径２５０米，最小水深１３．６米，泥底。

５．２１°１０′０８．５″Ｎ／１１０°２４′５２．５″Ｅ，半径２５０米，最小水深１４．６米，沙泥底（平时不宜安排抛锚）

６．２１°０８′５１″Ｎ／１１０°２４′３３．５″Ｅ，半径２５０米，最小水深９．９米，沙泥底（平时不宜安排抛锚，只准防台时使用）

７．２１°０８′２７．５″Ｎ／１１０°２４′４６．５″Ｅ，半径２５０米，最小水深１１米，沙泥底。

８．２１°０７′１４″Ｎ／１１０°２５′３６″Ｅ，半径３００米，最小水深１３．８米，沙泥底。

９．２１°０６′５９″Ｎ／１１０°２５′５０″Ｅ，半径３００米，最小水深１４．５米，沙泥底。

１０．２１°０６′４２″Ｎ／１１０°２６′０３″Ｅ，半径３００米，最小水深１０．２米，硬沙泥底。

１１．２１°０６′０６″Ｎ／１１０°２６′３６″Ｅ，半径４００米，最小水深１７米，沙泥底。

１２．２１°０５′１６″Ｎ／１１０°２６′４９″Ｅ，（因设置浮筒，现予取消）

１３．２１°０５′１４″Ｎ／１１０°４０′０８″Ｅ，半径２７０米，最小水深１３米，沙泥、泥底。

１４．２１°０５′１４″Ｎ／１１０°３０′２８″Ｅ，半径２７０米，最小水深１８米，沙泥、泥底。

１５．２１°０５′２０″Ｎ／１１０°３０′４８″Ｅ，半径２７０米，最小水深１４米，沙泥、泥底。

１６．２１°０５′２３″Ｎ／１１０°３１′０８″Ｅ，半径２７０米，最小水深１３．３米，沙泥、泥底。

１７．２１°０５′０５″Ｎ／１１０°３２′０２″Ｅ，半径４５０米，最小水深１２米，沙泥底。

１８．２１°０４′５８″Ｎ／１１０°３２′３５″Ｅ，半径５００米，最小水深１０米，沙泥底。

１９．２１°０４′５５″Ｎ／１１０°３３′２０″Ｅ，半径５００米，最小水深１０．６米，沙泥底。

（四）港内小型机动船舶锚泊区

１．录塘小型机动船锚泊区（长桥北）以下两点联线以西水域范围：

（１）２１°１２′２７″Ｎ／１１０°２５′２１″Ｅ；

（２）２１°１３′００″Ｎ／１１０°２５′３５″Ｅ。

２．赤坎港小型机动船锚泊区（霞海航运、外贸码头对开），为以下四点联线的水域范围：

（１）２０°１５′３４″Ｎ／１１０°２４′１５．５″Ｅ；

（２）２１°１５′４３″Ｎ／１１０°２４′２２．５″Ｅ；

（３）２１°１５′５５．５″Ｎ／１１０°２３′５０″Ｅ；

（４）２１°１５′５２．５″Ｎ／１１０°２３′４６″Ｅ；

３．调顺南小型机动船锚泊区，为以下四点联线的水域范围：

（１）２１°１５′５０″Ｎ／１１０°２４′２９″Ｅ；

（２）２１°１６′０２″Ｎ／１１０°２４′１９″Ｅ；

（３）２１°１６′３４″Ｎ／１１０°２４′３６″Ｅ；

（４）２１°１６′２８″Ｎ／１１０°２４′４３″Ｅ；

该锚地水深２－３米，泥底。

（五）危险品锚地：

１．南三河口以南一千吨以下小型油轮锚地，为以下四点联线范围的水域（油轮吨位，系指载重量，下同）：

（１）２１°１０′３２″Ｎ／１１０°２５′２５．５″Ｅ；

（２）２１°１０′３２″Ｎ／１１０°２５′１５″Ｅ；

（３）２１°１１′０８″Ｎ／１１０°２５′２５．５″Ｅ；

（４）２１°１１′０８″Ｎ／１１０°２５′３２″Ｅ；

该锚地最小水深６米，泥底。

２．特呈岛西一千至三千吨油轮锚地，为以下四点联线范围内的水域：

（１）２１°０８′１４″Ｎ／１１０°２５′１２″Ｅ；

（２）２１°０８′１４″Ｎ／１１０°２５′０３．５″Ｅ；

（３）２１°０８′５３″Ｎ／１１０°２４′４５″Ｅ；

（４）２１°０８′５３″Ｎ／１１０°２４′５４″Ｅ；

该锚地最小水深５米，沙泥底。

３．三千吨以上油轮及外国籍油轮锚地：

本港第二作业区油码头以南的各锚地或油码头北端附近水域（小型外轮使用）。

４．四万吨级以上的大油轮锚地，在本港第９号灯浮以西的进口航道北侧。

５．烈性危险品锚地：本港第７号锚地。

（六）熏蒸锚地：

２００净吨及以上船舶熏蒸，在本港第７号锚地以外的锚地进行；２００净吨以下船舶（国轮）熏蒸锚地，为以下四点联线范围：

（１）２０°１１′４１″Ｎ／１１０°２５′３０″Ｅ；

（２）２１°１１′４１″Ｎ／１１０°２５′３２″Ｅ；

（３）２１°１１′３５″Ｎ／１１０°２５′３０″Ｅ；

（４）２１°１１′３５″Ｎ／１１０°２５′３２″Ｅ；

第七条 禁锚区及禁航区如下：

（一）湛江港区内海底电缆共有麻斜过海电缆、东海岛至硇洲岛和硇洲岛至川岛的过海电缆３处水域内禁止抛锚，其具体位置在如下水域：

１．２１°１１′５２″Ｎ至２１°１２′２８″Ｎ之间的水域；

２．西起东海岛南寮电缆：２０°５６′０４″Ｎ／１１０°３１′４０″Ｅ，经２０°５５′５７″Ｎ／１１０°３２′１１．５″Ｅ和２０°４５′４５″Ｎ／１１０°３２′５３″Ｅ，二点，止于硇洲岛增棚（２０°５４′３３．５″Ｎ／１１０°３３′１５．８″Ｅ）连线左右两侧各５００米范围内的水域；

３．硇洲岛至川岛电缆：

２０°５６．６′Ｎ，１１０°３６．５′Ｅ；２０°５７．０′Ｎ，１１０°３７．１′Ｅ；

２０°５６．２′Ｎ，１１０°３９．７′Ｅ；２０°５７．６′Ｎ，１１０°４０．２′Ｅ；

２０°５９．８′Ｎ，１１０°４２．２′Ｅ；２１°０１．６′Ｎ，１１０°４６．５′Ｅ；

２１°０９．７′Ｎ，１１０°０１．４′Ｅ；２１°１１．２′Ｎ，１１１°０５．２′Ｅ；

２１°１４．４′Ｎ，１１１°１０．７′Ｅ；２１°１６．７′Ｎ，１１１°１８．２′Ｅ；

２１°２３．５′Ｎ，１１１°２５．５′Ｅ；２１°３３．３′Ｎ，１１２°００．０′Ｅ，

各点联线向东延伸，其左右两侧各５００米范围内的水域。

（二）湛江管辖海域禁航区主要在北部湾围１１－３油田的安全作业区域，中心点位置２０°４９′２２″Ｎ／１０８°３６′５０″Ｅ，半径４．０ｋｍ。涠１１－４中心位置：２０°４０′２４″Ｎ／１０８°４０′５３Ｅ，半径：２．５ｋｍ。两区中心联线左右两侧各５００米长条形区为安全作业区，总面积：８２．９ｋｍ。

第八条 湛江港区、港区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锚地、禁锚区、禁航区、军事禁区、军事控制区、泊位等的建立、调整和变更，必须经湛江海事局对外公布。

第三章　船舶、设施和人员
第九条 船舶必须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

第十条 船舶、设施必须具有效船舶检验技术证书。

第十一条 在港区内从事载客的船舶（包括客船、交通船、旅游艇）必须持有有效的乘客定额证书方可载客，其他船舶临时载客须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船舶应遵守安全检查的规定，并持有符合安全检查要求的有效证书、文书。

第十三条 船舶、设施应按规定配足合格船员、人员。

第十四条 船员必须经过相应的专业训练或特殊培训，取得培训合格证，船员必须按规定注册，持有《船员服务簿》才能从事船上工作。

湛江管辖海域内的单位的船员应按规定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船员服务簿》签证。

第十五条 船长、轮机长、驾驶员、轮机员、无线电人员应持有符合服务船舶相应要求的适任证书及专项训练合格证。参加航行值班的水手和机工，应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

第十六条 在国际（含港澳）航线船舶上服务的中国籍船员必须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外国籍船员应持有有效的相应证件。

第十七条 引航员应持有合格的引航员证书。

第十八条 磁罗经校正人员应持有有效的磁罗经校正师（员）证书，并遵守有关监督管理规定。

第四章　船舶进出港和港区内航行及信号
第一节　船舶进出港检查和签证
第十九条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必须按规定办理进出港手续；航行国内航线的中国籍船舶进出港或者在港区内航行、停泊和作业均应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签证。

第二十条 国际航行船舶进港，应在预计进港７天前（航程不足７天的，在驶出上一港时）通过其代理人填写《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申请书》，报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在船舶预计进港２４小时前（航程不足２４小时的，驶出上一港时），通过其代理人将进港时间、停泊地点、靠泊、移泊计划、船舶前后吃水及船员、旅客等有关情况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如果预计抵港时间有变化，应及时报告。

第二十一条 国际航行船舶在办理船舶进港手续时，船方或其代理人应按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准确填写报表，并如实提供有关证件、资料。

第二十二条 进港前已办妥进港手续取得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船舶进口岸手续办妥通知单》的国际航行船舶，进港后即可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船舶上一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的，船舶进港后即可上下人员，装卸货物和其他物品，但是应当立即办理进港手续。

第二十三条 进港前未办妥进港手续的国际航行船舶，进港后，除检查机关办理进出港检查手续的工作人员和引航员外，其他人员不得上下船舶，不得装卸货物和其他物品，船方或代理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妥进港手续。

第二十四条 国际航行船舶在港停泊时间不足２４小时，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商其他检查机关同意，船方或其代理人在办理进港手续时，可以同时办理出港手续。

第二十五条 国际航行船舶在船舶出港前４小时内，船方或其代理人持经其他检查机关签注同意的《船舶进出口岸手续联系单》及有关的证件、资料，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国际船舶领取《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许可证》后，因情况变化在２４小时内未能出港的，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及时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由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检查机关决定是否重新办理出港手续。

第二十七条 船舶办理进、出港签证应在就近的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签证时应如实填写《船舶进、出港签订报告单》和《船舶签证薄》，交验船舶证书和有关的文书、单证及船员证件。

第二十八条 在港区内航行、作业、来往于港口与港口外作业点的船舶可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定期签证。

第二十九条 船舶在港停泊时间不超过７２小时的，进、出港签证可以在出港前同时办理，但装运危险货物的船舶除外。

办理出港签证后３６小时内未能出港的船舶，应重新办理出港签证。

第三十条 船舶应按有关规定，及时缴纳船舶港务费及其他规费。

第二节　港区内航行
第三十一条 港区内船舶，日出至日没应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船籍国国旗及规定的信号。日落至日出或能见度不良时，应显示相应的号灯、信号。

第三十二条 外国籍船舶进出港或者在港区内航行、移泊，必须申请引航员引航。

第三十三条 中国籍船舶进、出港或者在港内航行、移泊，可申请引航员引航。

第三十四条 申请引航的船舶进港时，吃水大于９米的船舶及不熟识港区航道情况的船舶须在第一引航锚地等候引航；吃水小于９米的船舶，可自行掌握潮汐航行至第二引航锚地等候引航员登轮引航。

第三十五条 引航员不得要求被引船超越引航锚地自行进港或提早下船让被引船自行出港。被引船也不得要求引航员超越引航锚地引航。

第三十六条 船舶、设施和人员应遵守国家有关船舶安全航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船舶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船舶在港区内航行、靠泊、离泊时，船上的艇筏吊货杆、舷梯等，不得伸出舷外。

第三十八条 船舶在港区内航行，必须使用安全航速，在１８号灯浮以内，航速不得超过８节，在１８号灯浮以外，航速不得超过１０节。航经下列地点、船舶时，应在保证自身安全情况下将航速降至最低限度：

（一）挂有“Ｂ”旗船舶；

（二）正在进行水面起重、潜水作业、打捞沉船沉物、维修灯浮的地点；

（三）能见度不良航段；

（四）船舶密集水域；

（五）其他悬挂有“慢车”信号的地点。

军舰执行紧急战略任务时、船舶执行应急公务时、船舶进行抢险救助时，可不受此限。

第三十九条 高速船艇在１８号灯浮以内的航速不得超过１０节，在１８号灯浮至１０号灯浮之间，航速不得超过１９节。

第四十条 在港区内从事旅游、交通等营运性运输的摩托艇，必须持有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有效证书和交通部门签发的营运证，驾驶员须经培训考试并取得摩托艇驾驶员证书后方可营运，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标写艇名、编号；

（二）标明乘客定额；

（三）摩托艇证书，人员证件应随艇；

（四）只准在二区油码头以北至平乐渡口码头以南（除港池、军事禁区外）的水域航行，且航速不得大于１９节；

（五）在大雾、大雨等能见度不良时，六级及以上大风和夜间（日落后半小时至日出前半小时）不能航行；

（六）摩长艇驾驶员应保证旅客上下船安全；

（七）航行时，驾驶员、乘客均应穿着救生衣；

（八）禁止装运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艇上除原装贮油柜外，不得存放燃油；

（九）航行中应主动让清其他船舶。

第四十一条 未满２００总吨的船舶在港区内航行，不得占用主航道，并应主动避让正在航行、调头、系解浮筒的大船。严禁在主航道中航行的船舶前方３００米范围内抢越船头。

第四十二条 在下列主航道航段内相应的船舶不得追越：

（一）斗龙村北航道（２号灯浮至８号灯浮）：

１０００总吨及以上船舶和拖带船队；

（二）长桥航段（２４号灯浮至２５号灯浮）：

１０００总吨以上船舶；

（三）平乐渡口航道段（２７号灯浮至２８号灯浮）：

３０００总吨及以上船舶和拖带船队；

（四）航道各转弯处前后０．５海里内：

２００总吨及以上的船舶。

第四十三条 船舶追越时，追越船必须鸣放规定声号并征得被追越船同意后方可进行；被追越船若同意追越，则应鸣放规定声号并尽量让出部分航道和减速予以配合。

第四十四条 下列船舶不得妨碍正在主航道内航行的船舶：

（一）穿越、进入或驶出主航道的各类船舶；

（二）进出锚地的船舶；

（三）在航道内掉头的船舶；

（四）系、解浮筒的船舶；

（五）上、下排（进出坞）的船舶。

沿主航道航行的船舶，要注意横越船和其他船的动态，谨慎驾驶，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造成紧迫局面。

第四十五条 港区各作业区港池内每次只准一艘大船进、出或靠、离码头（一区南港池除外），当一艘船没有完全驶出港池或靠妥码头前，另一艘船不得驶入港池或离开码头。

第四十六条 船舶在斗龙村北航道航段航行，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５００总吨以下的船舶不得占用主航道；

（二）未满１００００总吨的船舶不得妨碍需乘潮进、出港的船舶的航行；

（三）１００００总吨以上的船舶禁止对遇。

为了避免１００００总吨及以上的进出港船舶在斗龙村北航道对遇，出港船驶入斗龙村北航道前，发现已有进港船驶入斗龙村北航道时，应在８号灯浮以北水域等候进港船驶过后方可驶入；进港船驶入斗龙村北航道前，发现已有出港船驶入斗龙村北航道时，应在２号灯浮以南水域等候出港船驶过后，方可驶入。

（四）需乘湖进出港的船舶，应提前２小时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预报通过该航道的起始时间，并在进港抵达第一引航锚地，出港抵达第二引航锚地时，白天悬挂黑色圆柱体号型一个，夜间垂直悬挂三盏环照红灯。

（五）船舶航行时龙骨下的富裕水深和航速限制：

总载重量５００００吨以上的船舶，夏季：０．８米；冬季：１．０米；其他船舶：０．５米；航速不得超过８节。

第四十七条 沿主航道航行的两船会遇，应尽量靠近本船右舷的航道的外缘行驶同时鸣放规定声号，互从左舷会过。在下列航道会船应遵守如下规定：

（一）南三岛西航道（１０号至１２号灯浮）：

两船在该段航道对驶时，进港船保持在导标线航行，出港船应当向右让路。

（二）东石航道（１４号至１８号灯浮）

两船在该段航道对驶时，出港船应当保持在导标线上航行；进港船应当向右让路。

（三）１８号灯浮附近：

船舶应当避免在该灯浮转向点附近会遇。如果估计有此情况，则出港船应当等待进港船驶过该灯浮再继续前进。

（四）东头山航道（１８号至１９号灯浮）：

两艘船舶在该段航道对遇时，进港船应保持在导标线上航行；出港船向右让路，必要时降低航速。

第四十八条 船舶拖带航行时，拖轮功率应足以控制被拖船（物），并能建立有效的通信联系和悬挂（显示）规定的信号。在１０号灯浮以内水域其拖带长度从拖轮船尾至最后被拖船（物）尾不得超过２００米。拖带航行时，被拖船（物）不得有明显偏摆，避免影响其他船舶安全航行或损坏助航标志。

第四十九条 除执行公务和抢险外，非专业拖带船和被拖船（物）进行拖带作业时，必须持有船检部门签发的适拖证书，并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方可进行拖带作业。

第五十条 进行航行能力受到限制的超长、超高、笨重船舶（物）拖带作业，应在启施前７天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拖航申请书和适拖证书。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发布航行通（警）告。启拖后如有变更，应及时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并发布航行通（警）告。申请书内容包括：拖船船名、马力、被拖船（物）名称、吨位、长、宽、吃水、启拖时间、地点和终到位置、拖带总长度、要转向点等。

第五十一条 船舶在港区内航行，应遵守本规定的航行规定，本规定未规定的，遵守《１９７２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及其修正案。

第五十二条 当能见度小于１０００米时，港区内禁止客滚船、客船、渡船、大油轮、装运一级危险品、化学品船、液化气体船、以及所有没装雷达设备的船舶开航。上述船舶在航行中应尽可能驶离航道并择地抛锚。

第五十三条 长桥至麻斜、平乐至南油的渡船，当能见低于５００米时，禁止航行。

第五十四条 客渡船、车渡船在航行时，应主动避让沿主航道航行的船舶。

第五十五条 任何船舶未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港区内作测速、回旋、舵效、罗经校正等试验性航行。

第五十六条 装有座机的木质船舶的航行灯光信号和声号应符合规范要求。

挂桨机船夜间航行应按规范显示航行灯或在最高处显示一盏环照白灯。

风帆运输船不得在港区内航行。

第三节　船位报告
第五十七条 下列船舶必须按要求报告：

（一）５０总吨及以上的客船、油轮、液化气体船、散装化学品船；

（二）２００总吨及以上的运输船、港口工程船、救助船、打捞船、勘探船、科考船、石油开发船以及为上述船舶服务的其他船舶。

第五十八条 凡符合第五十七条规定的船舶，必须配备甚高频无线电话（ＶＨＦ），保持良好工作状态和在ＶＨＦ１６频道守听，并用ＶＨＦ０８频道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船位。

第五十九条 船舶进港前，船长必须使用ＶＨＦ０８频道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经允许后方可进港。报告内容如下：

（一）船名；

（二）船舶呼号；

（三）船舶种类；

（四）船位；

（五）船长、总吨、吃水；

（六）驶向地点；

（七）船上如装有危险品，应说明危险品的种类和数量；

（八）船上任何影响安全航行的情况；

（九）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所要求的其他情况。

第六十条 本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的船舶进出港经过下列港区界线时，应通过ＶＨＦ０８频道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船位：

（一）由硇洲岛东端海头公（２０°５６′００″Ｎ／１１０°３８′００″Ｅ）向东至１号灯浮（２０°５６′００″Ｎ／１１０°４０′３０″Ｅ）折向北，经２１°０６′００″Ｎ／１１０°４０′３０″Ｅ点折向西至南三岛南端（２０°０６′００″Ｎ／１１０°３４′３０″Ｅ）点的连线；

（二）由硇洲岛西南方的南角沙咀（２０°５２′４２″Ｎ／１１０°３３′１８″Ｅ），经硇洲水道２号灯浮（２０°５２′５４″Ｎ／１１０°３１′３４″Ｅ），至东海岛２０°５５′３３″Ｎ／１１０°３０′３０″Ｅ点的连线。

第六十一条 船舶靠泊、离泊、移泊、锚泊或系泊浮筒完毕后前后，应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船名、时间、地点。

第六十二条 船舶需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辖区靠泊时，还应在抵达码头前２小时，用ＶＨＦ０８频道向该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本船抵达码头的时间。

第六十三条 船舶可使用普通话或英语报告，有引航员引航的船舶，由引航员负责报告。

第四节　信号
第六十四条 客渡船、车渡船要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专用信号标志。

第六十五条 除本规则各条另有规定外，船舶、设施在本港统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沿海港口信号规定》。

第五章　过驳作业、停泊及值班
第六十六条 船舶必须在规定的相应锚地或锚泊区锚泊。禁止任何船舶在禁锚区或航道、港池内锚泊。因故障等紧急情况在航道、港池抛锚时，应立即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尽快离开。此外，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可视情况将其拖至安全地点，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船方负责。

第六十七条 在码头，油轮和其他装卸危险货物的船舶，不得并靠作业。其他船舶不得超过两艘并靠作业，且应符合泊位设计规范，不应妨碍他船安全作业。

船舶并靠作业，应在六级风及以下，并靠作业船舶之间应切实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第六十八条 系泊浮筒或锚泊船舶，进行一般货物过驳作业，不得超过三艘并靠，且靠泊船吨位之和应小于被靠船。并靠作业过程中，应采取防止走锚、碰撞等安全措施。

第六十九条 在港区大、中型锚地的第１、２、５、６、７号锚地禁止过驳作业。

第七十条 在管辖海域内，进行一般液货船过驳作业和水上储库过驳作业，应分别提前１５天和６０天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附送作业点位置、水域概况资料、货物种类和数量、船舶资料、靠、离过驳方案、作业程序、应急措施等，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过驳作业许可证后，方可作业。

第七十一条 在锚地以及系泊浮筒并靠过驳作业的船舶，在第１７号锚地及以外，五级风及以下可以作业，在第１６号锚地及以内，六级风及以下可以作业。

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派员进行现场监督。

第七十二条 船舶在港区锚泊时，船员留船值班人员不得少于该部门船员的二分之一；在港船舶靠泊码头时，船员留船值班人员不得少于该部门船员的三分之一；留船船员应足以保证船舶安全。船长和大副、轮机长和大管轮不能同时离船。

防台期间，在港区的船舶所有船员必须留船。

第六章　船舶防污
第七十三条 船舶应配备符合规定的防污设备，并持有相应的防污文书。

第七十四条 在管辖海域内，船舶进行下列作业，必须事先申请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排放压载水、舱底水、机舱污水及其他污水；

（二）清洗船舱和排放洗舱水、原油洗舱；

（三）使用消油剂；

（四）清除残油、油渣、油泥、油污水及其他含油物质、隔（垫）舱物料、扫舱物料、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洗舱水；

（五）舷外除锈、油漆、烟囱吹灰。

第七十五条 在管辖海域内，船舶的下列废弃物、污染物应按规定回收和处理，禁止向港区水域倾倒和排放；

（一）生活垃圾、隔（垫）舱、扫舱物料和其他固体废弃物；

（二）残油、油泥、油污水及其他含油物质；

（三）装载有毒、有害物质舱室的洗舱水。

第七十六条 禁止油轮、装卸有毒（有害）物质或粉尘飞扬散装货物的船舶在港区内冲洗甲板，其他船舶冲洗甲板前，必须事先将甲板彻底清扫，不得将废弃物冲洗入海。

第七十七条 禁止船舶在港区内使用油水分离器、焚烧炉焚烧垃圾或油渣。

第七十八条 在管辖海域内，２００总吨及以上油轮进行装、卸或过驳、供油作业，必须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单位布设围油栏，防止造成污染水域。

在管辖海域内的其他船舶进行油类作业时，必须遵守防污有关规定，防止水域污染。

第七十九条 进厂修理的船舶、应在上排、进坞前将机舱等含油污水、油渣、油泥清除干净。上排、进坞后不得随意向水域排放污水、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第八十条 在管辖海域内，进行油类作业的船舶、设施和码头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要求编制油污应急计划。船舶、设施和码头发生污染事故，应立即按规定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同时迅速如实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在２４小时内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递交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污染范围、（数量）、损害情况及所采取措施等内容的书面报告。

船舶、设施造成的海域污染或大气污染，由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在管辖海域内，从事船舶废弃物接收的单位，必须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并取得作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该项作业，并按规定做好防污工作。

为了避免或减少船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必要，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由当事船舶承担。

第八十一条 在管辖海域内的修船厂、点，应配备有足够的防污器材、设备，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废弃物排入海域造成污染。

第八十二条 在港区内进行拆船作业，必须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船舶冲滩时，必须申请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派人到现场监督。

第七章　危险货物管理
第八十三条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港或过境，应在进港３天前（航程不足３天的在驶出上一港前），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办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单》，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港。

船舶装运危险货物出港，应在开始装货前３天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填报《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单》经批准后方可装船。

船舶在管辖海域内装运危险货物，作业前，必须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申报手续，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八十四条 承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其结构和设备应符合国际公约、规则或我国有关规定的要求，备妥与所载危险货物相适应的应急、防护器具等。

第八十五条 船舶装载多种危险货物时，应按规定合理积载。装载包装危险货物时，应严格检查包装、标记和标志，不符合要求的禁止装船。

第八十六条 船舶装运危险货物，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监装，应提交《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表》和配载图，配载图经审核后不得随意变动，如确需变动的，须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符合安全的，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应给船舶签发《危险货物监装证书》，必要时，可派人监视。

第八十七条 在管辖海域内，为保障装运爆炸品、放射性物品船、化学品船、液化气体船和一级易燃液体的船舶进出港的安全，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派人现场监督，亦可派船船监护，监护费用由被监护船承担。

第八十八条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在专用码头或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作业和停泊，在港期间应按规定显示信号。

第八十九条 严禁载客渡船装运危险货物。

客货船（包括客滚船）原则上不得装运危险货物。确需装运时，严格按《客货船装运危险货物限额表》的要求装运，并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木质船、水泥船、简陋运输船装运危险货物，应严格遵守相应的有关规定。

第九十条 从港区出运危险货物，托运人应在货物装船３天前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呈交《危险货物安全适运申报单》，并按要求提交相应的单证，经批准后方可办理装船手续。

第九十一条 从事危险货物作业的码头、水上作业点，应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并按规范的要求划定安全作业区，配备消防、照明、通讯、防护等设备，制定安全作业操作规程和应急防范措施。

从事危险货物作业的人员应通过安全作业知识培训。

进行危险货物作业时应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机具。

船舶装卸危险货物作业发生事故时，作业各方应立即采取措施，并尽快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十二条 危险货物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检查员应经过危险货物知识和有关管理规定的培训，并经湛江海事局考核发证后，方可从事危险货物申报工作。

第九十三条 散装运输液态危险化学品船、散装液化气体船应遵守湛江海事局的有关规定。

装载危险货物的船舶，开航前应对本船的安全、救生、消防等设备、货物装载情况进行检查，经船长确认后报湛江海事行政部门备查。

第八章　救助、打捞清除与水上水下作业
第九十四条 船舶、设施在管辖海域内遇险或发生海难需要救助时，除发出呼救信号外，还应以最迅速的方式将遇险原因、时间、地点和本船船名、船舶所有人、吨位、吃水、载客、载货、受损情况，以及救助要求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九十五条 遇难船舶、设施及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自救。

第九十六条 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收到求救信号或发现有人遭遇生命危险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尽力救助遇难船舶和人员，并在事故现场监守，且迅速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和保持联系，续报救助效果等现场情况。

第九十七条 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海难救助时，在管辖海域内有关单位、船舶或人员和在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和设施，必须听从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调遣和指挥。

第九十八条 船舶、设施或物体在管辖海域内沉没或漂流，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立即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对影响安全或水域整治的沉船、沉物或漂浮物，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在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限期内打捞清除，否则，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将采取强制清除措施，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其所有人或经营人承担。

第九十九条 在管辖海域内的沉船、沉物或漂浮物，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打捞。

发现沉船、沉物或漂浮物应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拾获海上漂浮物，必须交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一百条 在港区内使用岸线或者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单位或个人应事先将有关批文、图纸，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完工后应及时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递交该工程的竣工图纸及有关资料。

在港区外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单位或个人应事先将施工项目等报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在湛江管辖海域内，构筑水上水下固定、永久性建筑物的作业，其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的评审活动应有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申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和核发《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应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办理。

未取得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不得进行水上水下施工。

第一百零一条 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单位，应在施工前７天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申办有关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航行通（警）告。

如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完成，施工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延期申请，办理延期审批手续。

第一百零二条 从事水上水下施工作业期间，作业者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水域，如因作业技术过失或施工疏忽导致水域受到污染，须承担污染水域的法律责任。

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不得遗留有碍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的隐患。

第九章　安全保障
第一百零三条 客滚船、客渡船、车渡船应有专人负责指挥旅客、车辆上下船，并在船舶的明显处设置安全上下船告示牌。上述船舶应按系固要求系固车辆、货物，并疏通通道。开航前船舶应对本船的安全技术状况、救生、消防设备、车辆和货物的数量、装载危险货物的情况、旅客和船员的人数等进行检查，经船长签字确认后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备查。

第一百零四条 禁止船舶、设施等系带灯浮；陆域的助航标志，在其规定光弧和距离光弧两侧各１００米的区域内不得种植树木或设置建筑物和灯光。若发现有违法船舶、设施、单位或者个人，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将对其责令清除或者强制清除，由此产生的费用和一切后果，由违法者承担。

第一百零五条 船舶、设施或人员一旦发现水深变异、灯浮移位（失）、灯光（质）不正常等，应立即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第一百零六条 港区内的疏浚物应在湛江海事局划定的区域倾怠移位（失）、灯光（质）不正常等，应立即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第一百零六条 港区内的疏浚物应在湛江海事局划定的区域倾倒或按其核准的方式吹填作业。

第一百零七条 在管辖海域内有关单位应当定期将其有关航道、锚地、港池及码头泊位的水深等最新资料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和统一对外公布。

第一百零八条 码头、系泊点和装卸点必须具备相应的安全设施方可投产。泊位前沿应有足够水深和回旋余地供船舶安全靠、离泊作业，泊位护舷、靠垫、系缆等安全设施应保持良好状态。码头机械设备不得影响船舶的安全靠离。

第一百零九条 在港区内港池、航道、锚地、防台锚泊区、禁航区、通航密集区、灯浮周围，禁止任何方式的捕捞养殖作业，其他水域设置渔桩网门和网箱等须持渔政渔监部门的捕捞养殖批件和书面申请到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批准手续，并在指定的地点设置。

港区内的渔桩网门、渔栅、螺桩、蚝桩及网箱等捕捞养殖设施，应遵守本规定有关条款，服从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

第一百一十条 除本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五）项另有规定外，在港区内船舶航行、靠泊、离泊，应留有不少于０．５米的龙骨下的富余水深。

第一百一十一条 禁止船舶坐浅装卸货物或者上下旅客等作业。

第一百一十二条 船舶要合理积载、系固货物，保证船舶有足够的稳性，严禁超载。

第一百一十三条 船舶靠离码头，指泊单位应安排足够长度的泊位，其长度不应小于船长的１２０％，并应按规定显示信号。

船舶下锚靠码头时，其松出锚链不得妨碍其他船的安全。

第一百一十四条 船舶靠泊后，供上下船的舷梯或跳板必须放置稳当，拉好扶索，系妥安全网，夜间要有足够照明。内档舷外流水口应覆盖。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进出港船舶应符合港口、航道、泊位的规范要求。

超过码头设计吨位靠泊船舶，港、船双方必须事先分别书面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批准，方可靠泊。

第一百一十六条 禁止非引航机构指派引航员或个人在港区内从事任何性质的引航行为。

第一百一十七条 禁止引航员随意用无线电话遥控被引船进出港，但由于风浪大，报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引航船可当引导船。

第一百一十八条 禁止引航员超越所持引航员证书所载的等级、航区进行引航。

第一百一十九条 引航员使用拖轮协助被引船靠、离码头或助航，其使用拖轮的数量及功率应适当合理。

第一百二十条 船舶进出港需要护航，由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船舶需要护航的，船方或其代理人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护航，费用由被护航船承担。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管辖海域内的航道、作业锚地、浮筒的设定、灯浮及助航标志的设置，由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船舶航行安全与需要确定和公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管辖海域内乱设灯浮、浮筒和其他碍航物。

第一百二十二条 船舶在锚泊或靠泊期间需活车前，注意观察周围情况。

第一百二十三条 除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游泳场所外，港区内禁止游泳。需在管辖海域内进行各项水上体育运动或军事演习，应提前７天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一百二十四条 港区内禁止射击和鸣放鞭炮、火箭信号、火焰信号、信号枪、焰火以及其他危及港口安全秩序的行为。船舶在危急情况下可以使用火箭信号、火焰信号和信号枪，但事后应立即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一百二十五条 船舶在港区内除正常航行或者能见度不良锚泊或者遇险时可使用有关规定声号外，不得鸣放其他任何无关声号。

第一百二十六条 码头、岸上设置的弧光灯或强光灯，照向海面的部分应适当遮蔽。禁止用探照灯或强光手电筒向在航或正在靠、离码头的船舶驾驶室照射。

第一百二十七条 船舶熏蒸，船长或其代理人应提前２４小时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递交申请书一式二份，说明：起止时间、安全措施、守护船船名及联系方法，经批准后，在指定地点进行熏蒸，并悬挂规定信号。

第一百二十八条 船舶在港区内进行下列项目作业必须提前２４小时书面申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拆修主机、副机、锚机、舵机、锅炉；

（二）烧焊或明火作业；

（三）试车、试航、试笛；

（四）校正磁罗经。

第一百二十九条 船舶除应急执行救生抢险任务外，未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擅自放救生艇。

使用船上救生艇执行紧急任务要及时用ＶＨＦ０８频道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船长应在完成任务后２４小时内书面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第一百三十条 强风、热带气旋有侵袭本港的可能时，船舶、设施必须切实做好防风抗风工作；需要专程进入本港避风的船舶，必须在启航前，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许可后，方准进港。船舶、设施应遵守湛江港区水域船舶防热带气旋的有关规定，服从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一百三十一条 在港区内船舶必须严格按照执照（证书）上核定的项目和技术指标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禁止无证（执照）设台和使用未经核准的频率通信。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港区内船舶与岸上联系，应使用ＶＨＦ１６频道经湛江海岸电台转接。船舶电台、岸上电台通信应遵守秩序，不得干扰湛江海岸电台。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港区内船舶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一）禁止在国际无线电报遇险频率和国际无线电话遇险频率发送试验报警信号；

（二）禁止使用无线电发报机、单边带无线电话；

（三）严禁在ＶＨＦ１６频道进行常规通信，除遇险通信外，在ＶＨＦ１６频道上通话不得持续超过１分钟。

第一百三十四条 船舶因电台修理或测试调整而启用发信机发送试验信号，必须事先报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一百三十五条 在港区内凡涉及使用遇险通信的船舶，船长应在遇险通信结束后２４小时内写出《遇险通信处理报告》报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章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第一百三十六条 船舶、设施发生海上交通事故，除应立即用甚高频无线电话、无线电报或其它有效手段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口头或书面报告外，还须按下列规定时间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递交《海上交通事故报告书》和必要的文书资料一式二份：

（一）在港区内发生交通事故，自事故发生后２４小时内递交；

（二）在港区外发生交通事故，自进港后４８小时内递交；

（三）引航员在引领船舶的过程中发生海上交通事故，应在返港后２４小时内递交。

第一百三十七条 船舶申请办理海事签证，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海事声明应在船舶进港后２４小时内递交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在港停留时间不足２４小时的，应在船舶进港后立即递交；

（二）船舶进港前已发生引起或可能引起船舶或货物受到损害的，必须在开舱卸货前，将申报文书递交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或先行将其内容用电报、电传等形式报告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三）申报文书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为正本，其余为副本，并分别加盖正、副本印章）；

（四）申报海事声明及船舶有关的其他海事文书时，应同时附送有关的船舶法定文件的摘录或其复印件，如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车钟记录、海图等。

第一百三十八条 船方提交的事故报告、海事声明和其它有关的文书、资料，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报、隐瞒或捏造。对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签证规定的，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将不予签证。

第一百三十九条 发生海上交通事故的船舶、设施，应按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指令驶抵指定的地点接受调查处理，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当事船舶未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地点。

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时，船方应主动配合，有关人员必须接受调查，并应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资料。

第一百四十条 需申请海事调解处理、海上交通事故或海事损害文书签证的船舶、设施，应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事故损害鉴定书和有关损失的证明文件。

第一百四十一条 由于发生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如申请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当事各方可在事故发生之日起３０日内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调解申请。

当事人向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递交调解申请书后中途不愿调解的，应当递交撤销调解的书面申请，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调解不成或不愿意调解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海事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海事法院起诉。

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各方应当主动履行；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反悔或逾期不履行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已向海事法院起诉或申请海事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再申请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调解。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四十二条 船舶在港区内超速航行，或者在禁止追越航段追越航行，对违法船舶给予警告或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处以５０元至２００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扣留适任证书１至３个月。

第一百四十三条 非引航机构指派的引航员或个人在港区内从事任何性质的引航行为，对违法被引航船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罚款。

第一百四十四条 引航员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扣留证书３至６个月：

（一）引航员不在引航锚地或指定地点登轮引航或提早离船；

（二）引航员随意用无线电话遥控船舶进出港；

（三）引航员不按规定报告船位；

（四）引航员不如实填写和报送“引航员引航安全记录月报表”；

（五）引航员超越港区引航。

第一百四十五条 港区内从事旅游、交通等营运性运输的摩托艇、交通船等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３００元至５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处以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扣留适任证书３至６个月：

（一）没有标写船名和乘客定额；

（二）船舶证书、船员证件不随船；

（三）在大雾、大雨等能见度不良时、六级风以上大风和夜间（日落后半小时至日出前半小时）航行。

第一百四十六条 船舶擅自在第１、２、５、６、７号锚地过驳作业的，对违法船舶责令停止作业，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１００元至３００元罚款。

第一百四十七条 船舶抛锚超越锚地范围的，对违法船舶给予警告或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给予警告或罚款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情节严重的并扣留适任证书１至３个月。

第一百四十八条 未经批准，超越航道、码头等设计规范进行航行、靠泊和作业的，对违法单位处以３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

第一百四十九条 在防台期间，未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专程来港防台的，或不服从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指挥安排的时间、锚位抛锚，或不在规定频道上守听的，对违法船舶给予警告或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处以１００元至３００元罚款。

第一百五十条 在港区内，船舶电台、岸上电台干扰湛江海岸电台的，又不听劝告的，对违法船舶、单位给予警告或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处以１００元至３００元罚款。在防台、搜救、打捞期间，从重处罚。

第一百五十一条 ２００总吨及以上的油轮擅自在港区内进行油类过驳作业，或没有布设围油栏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１００元至５００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扣留适任证书３至６个月。

第一百五十二条 未经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港区内设置船舫、渔排、渔桩网门、螺桩、蚝桩等碍航设施，根据以下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处置措施：

（一）对影响船舶安全航行、锚泊和作业的，限期清除，否则，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将强制清除，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费用由违法当事人负责，并处以３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０元罚款；

（二）对造成通航水域回淤变浅的，限期挖深恢复原状，并处以违法当事人１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罚款；

（三）对导致船舶发生海上交通事故的，由违法当事人负责赔偿，并处以３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０元罚款。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在港区内某一航段特定的航行规则，危及其船舶安全，经指出不予纠正的，对违法船舶给予警告或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罚款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情节严重的并扣留适任证书１至３个月。

第一百五十四条 船舶、设施系带航标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对违法人员给予警告或处以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罚款。

第一百五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一百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五十七条 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严重渎职、滥用职权的，由湛江海事局或者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一百五十八条 在湛江管辖海域内，军事船舶、渔业船舶、公务船舶应遵守本规定有关港区内安全航行、锚泊规定，其造成的污染事故由湛江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上述船舶从事营业运输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 本规定下列词语的含义：

（一）“船舶”是指各类排水或非排水船、艇、筏、水上飞机、潜水器和移动式平台。

（二）“设施”是指水上水下各种固定式或浮动建筑、装置和固定式平台，包括港区内的螺桩、蚝桩、渔桩网门、渔排网箱等固定式的捕捞养殖装置。

（三）“乘潮进出港的船舶”是指吃水受限制需利用潮汐进出港的船舶。

（四）“作业”是指在湛江管辖海域内装卸、上下旅客、救助、打捞、疏浚、打桩、建筑、架空电缆、水下管线敷设、起重、设施的设置及拆除、测量、爆破、勘探、开采、挖砂、填海、筑堤、扫测、调查、养殖、捕捞、科学试验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

第一百六十条 本规定没有规定的，按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执行。

第一百六十一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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